








2.1 付款时间和方式为：根据工程进行进度，由施工单位填报进度付款申请

单，进行拨付工程进度款。 (进度付款申请单的份数：4~6 份。)

2.2 进度付款和支付时间

预付款：项目进场开工后，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的预付款。

进度款：根据实际工程进度付款，承包方向发包方报送工程进度报表，经监

理工程师、项目业主验收合格并签字认可后，按已完成工程价款的 80%付款。

项目全部竣工，相关部门验收合格，决算审核后支付至总价款的 97%，一年

后支付总价款的 3%。

2.3 实际拨付工程资金进度以实际拨付资金到账时间为准。发包人逾期支付

进度款时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办法：不支付逾期违约金。

2.4 工程量清单内的工程价款及超出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，核定价款支付均

按投标文件中的单价乘以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计算；工程量清单未包含的单项工程

应按设计变更，依据行业的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，经施工单位申报，监理、建设

单位审核认定后，按照工程 量签证，支付工程价款。

3、质量保留金

合同条款规定的数额为竣工审计价的 / %。

4、竣工结算

4.1、承包人应在工程验收移交后 14 天内，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

单 6 份。

4.2、除不可抗力外。因合同工期短，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，双方认为

风险可控。为便于结算，双方约定材料价格不调整。

九、开工和竣工

1、本工程总工期为 90 日历天。

监理人审核承包人的开工准备情况，满足开工条件时发出开工通知。

2、承包人的工期延误














